
耐村村委会
昌江黎族自治县耐村中学（耐村教学点）租赁合同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签订时间 ：           年  月    日

甲方（出租方）：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承租方）： 
公司名称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人身份证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一条 租赁标的物 
[bookmark: _GoBack]1.1甲方将位于耐村村内的闲置校舍（含附属场地）出租给乙方使用，具体包括：教学楼       栋，建筑面积      ㎡，土地面积         ㎡。
第二条 租赁用途及限制
2.1 乙方用途：地类及规划用途以登记为准，承租方仅可在现有建筑及场地范围内使用，不得擅自扩建、改建、搭建。确需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，须经出租方同意并依法取得自然资源、住建等相关部门正式批准文件后方可实施，未经审批不得动工。  
2.2 禁止行为:从事违法、污染环境生产、擅自改建主体结构或转租损害村集体利益的其他行为。

第三条 租赁期限
3.1 租期:   年，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，总租期   年。  
3.2 租赁期满后，本合同终止，乙方如需续租，应按集体资产公开交易流转相关规定参与公开交易，在同等交易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租权。  
第四条 租金及支付方式 
4.1 年租金：人民币    元整（￥    ）。  
4.2 支付方式：按年支付，首期年租金于合同签订后7日内支付，一年一付，后续每年提前1个月支付。  
4.3 甲方账户信息：  
户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五条 押金条款 
5.1 乙方需支付押金人民币       元，租赁期满之日确认无违约后退还（不计息）。  
第六条 双方权利义务
甲方义务：
6.1 保证房屋产权清晰，无纠纷。  
6.2 交付时确保房屋通水、电、路（现状描述：水电路均通）。  
乙方义务：  
6.3 自行承担水、电等费用。  
6.4 装修、改建需书面申请并经甲方同意，期满后不可拆除部分无偿归甲方。  
第七条 维修责任 
7.1 租赁期间，甲方应履行对出租房的维修义务，租期期间房屋及附属设备因正常使用出现问题或故障的。但因乙方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坏由乙方承担。  
第八条 违约责任
8.1除合同另有约定外，乙方逾期支付租金，每日按欠款    %支付违约金；超30日甲方可解除合同。  
8.2 甲方无故提前收回房屋，需于通知之日起3日内退还剩余租金和押金。
第九条 合同终止
9.1 如因国家建设、单位扩改建及不可抗力等因素，甲方必须提前终止合同时，应在合理的期限内书面通知乙方，并给予乙方必要的搬迁时间，并在通知之日起30日内及时退还乙方剩余的租金和押金。
9.2租赁期满或本合同解除后，本合同即终止，届时乙方须将房屋退还甲方。如乙方要求继续租赁，则须在租赁期满前3个月内书面向甲方提出，甲方在租赁期满前2个月内向乙方回复。自合同终止之日起，甲方有7天的搬迁期，搬迁期内不计租金或占用使用费，甲方应在合同终止之日起30日内返还乙方押金和剩余租金（如有）。  
第十条 争议解决
10.1 协商不成，向昌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 
第十一条 其他约定 
11.1 本合同一式肆份，（乡镇备案、村存档、承租方、农交中心各一份）
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 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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